
 

同  意  書  

本人           參加於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月     日舉辦

之                      冬/夏交流營，願遵守以下規定： 

一、經報名並繳交費用後，若因個人因素臨時退團，將不得請求歸還報名

費新台幣參仟元（$3,000）整，臨時退團之額外損失(如：已開票須付

款之機票票價及手續費等)，將由本人自行支付。 

二、本人身心狀態良好，足以參與本活動，除不可避免之因素外，將全程

參與主辦單位安排之活動，絕不擅自脫隊。 

三、活動期間遵守團隊紀律並注意自身言行舉止及安全，聽從帶隊老師指

導，配合主辦單位要求之事項，並妥善保管個人之證件、財物等，如

有衍生其他增加或賠償費用及違規情事，除自行支付相關費用之外，

並接受本校校規處理。 

四、若因個人因素，無法配合團進團出，將自行前往老師指定之集合地點

會合，期間之膳宿、保險及交通等費用，將由本人自行安排及支付。 

 

此致 

 

靜宜大學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

 

 

 

立書人： 

班級： 

學號： 

連絡電話： 

緊急聯絡人： 

與本人之關係： 

緊急聯絡人聯絡方式：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


